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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工业和信息化

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

一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关

于开展“信号升格” 专项

行动的通知》。

“通知” 提出， 到

2024 年底， 超过 8 万个重

点场所实现移动网络深度

覆盖， 2.5 万公里铁路和

35 万公里公路、 150 条地

铁线路实现移动网络连续

覆盖。
（徐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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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运输部网站 1 月 4 日公布新

修订的 《快递市场管理办法》， 自

202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新修订的

办法明确，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未经

用户同意， 不得代为确认收到快件，

不得擅自将快件投递到智能快件箱、

快递服务站等快递末端服务设施。

“办法” 提到， 邮政管理部门应

当引导用户使用绿色包装和减量包

装， 鼓励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开展绿

色设计、 选择绿色材料、 实施绿色运

输、 使用绿色能源。 经营快递业务的

企业应当加强包装操作规范， 运用信

息技术， 优化包装结构， 优先使用产

品原包装， 在设计、 生产、 销售、 使

用等环节全链条推进快递包装绿色

化。

此外，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

建立快递运单 （含电子运单） 制作、

使用、 保管、 销毁等管理制度和操作

规程， 采取加密、 去标识化等安全技

术措施保护快递运单信息安全。 经营

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建立快递运单码

号使用、 销毁等管理制度， 实行码号

使用信息、 用户信息、 快递物品信息

关联管理， 保证快件可以跟踪查询。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使用、 倒卖

快递运单。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 由邮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予以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可以并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

未经用户同意代为确认收到快件的；

（二） 未经用户同意擅自使用智能快

件箱、 快递服务站等方式投递快件

的； （三） 抛扔快件、 踩踏快件的。

而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未按规定

配合邮政管理部门处理用户申诉的，

由邮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予以警告

或者通报批评； 情节严重的， 并处

3000 元以下的罚款。

（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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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自投递智能快件箱
最高可处罚款3万元

应当建立快递运单 （含电子运

单） 管理制度， 采取加密、 去标

识化等措施保护运单信息安全；

未经用户同意， 不得代为确认收

件， 不得擅自将快件投递到智能

快件箱、 快递服务站等设施；

邮政管理部门应当引导用户使用

绿色包装和减量包装;

你是否注意过， 从走出家门开

始， 摄像头无处不在？ 电梯、 小区、

马路、 商店……遍布的摄像头在维护

社会治安的同时， 也带来一定的安全

隐患， 数据泄露风险渐增。

2023 年 11 月 30 日， 湖南省第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

次会议批准通过 《株洲市公共安全视

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 自今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这是全国首部公共

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地方性法

规。 对于“株洲方案”， 学界喜忧参

半， 评价截然相反。

虽源于社会管理需要
仍关涉个人信息保护

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中

国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北京大学法

学院的湛中乐教授曾多次参与“株洲

条例” 专家论证会。 他在接受本报

《新法讯》 采访时表示， “株洲条例”

的出台虽然是出于管理需要， 公共场

所摄像头主要用于信息采集、 舆情研

判、 风险评估及违法犯罪行为证据抓

取等； 但实际所调整的对象和范围也

涉及到公民个人的肖像、 隐私等合法

权利， 在符合民众内心合理期待的同

时， 能威慑部分违法犯罪行为， 维护

社会治安。 立法过程中更要平衡兼顾

公共秩序、 公共安全与公民的权利与

自由之间的关系， 细节之处要突出以

人为本。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

授赵精武看来， “株洲条例” 明确禁

止在旅馆业客房、 卫生间、 公共浴室

等私密空间安全视频图像采集设备，

相关图像采集设备应当设置显著提示

标识等， 回应了民众关心的问题。

与 《个保法》 冲突过于
偏重公共秩序考虑

“株洲条例” 发布后， 也有学者

表达了担忧。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

理事、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株洲条

例” 在设置规范上， 主要从便利社会

管控的角度出发， 对亟待强化的个人

信息保护并无益处。

“株洲条例” 标题全称中有“视

频图像信息” 字样， 条文中也提到脱

敏与脱密， 大概率要用到包括人脸识

别在内的生物识别技术， 理应结合

《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 5 条与第 6 条

的规定， 对 《个保法》 第 26 条的规

定做限制性解释， 即安装与使用方需

要证明有充分的必要性。 问题在于，

该条例将 《个保法》 第 26 条的例外

条款， 完全当作一般的授权条款来予

以适用。 按“株洲条例” 规定， 除了

第 8 条所提及的私密空间之外， 容易

演变成所有的公共场所原则上都可以

安装与使用包括人脸识别在内的设备

与技术。

在储存期限方面， 《个保法》 第

19 条规定的的是“个人信息的保存

期限应当为实现处理目的所必要的最

短时间”， 而“株洲条例” 却按高不

封项的方式来规定， 即最低保存期限

是 30 天， 最长保存期限则未予限定。

此外， “株洲条例” 第 13 条规

定要脱敏脱密处理， 却根本未规定脱

敏脱密的具体要求， 对共享方面也没

有任何限制， 但 《个保法》 第 26 条

规定只能用于公共安全的目的； 同

时， “株洲条例” 第 11 条第 2 款对

非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

信息系统也鼓励与政府信息平台联网

与共享， 并要求其安装相应接口， 而

非政府部门安排此类系统的信息收集

与转让要求与政府部门并不相同。

因此， “株洲条例” 明显存在与

上位法 《个保法》 相冲突的嫌疑， 过

于偏重公共秩序的考虑， 却忽视了对

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保护与平衡。

“株洲模式” 之利弊还有
待进一步研判

湛中乐认为， 《治安管理处罚法》

《网络安全法》 《道路交通安全法》 等

上位法对公共摄像头的规划建设、 使用

管理只作原则性规定， “株洲条例” 则

予以较具体的规定。 在施行过程中， 实

施主体要自觉接受行政机关系统内部监

督， 还要接受社会监督， 在条例实施一

段时间后， 可通过上网征集民众评价，

也可以邀请第三方进行公共安全法制化

程度评估， 便于及时总结法律实施中的

经验， 发现法规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在赵精武看来， “株洲条例” 可以

视为我国公共摄像头管理的地方试点经

验， 在施行中， 更需要包括公安机关在

内的株洲当地行政机关严格落实“株洲

条例” 的具体要求， 以公开透明的方式

向社会公众告知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

系统的设计、 施工、 使用的各个环节，

同时严格限制能够直接访问该类信息系

统的权限范围， 监督相关工作人员认真

履行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

劳东燕则认为， “株洲条例” 从基

本框架与现有内容来看， 主要为方便管

理部门实操， 仍需严格限定适用场景与

细化个人信息处理者合规义务与标准，

切实保障自然人个人信息方面的权益。

“株洲模式” 是在全国公共摄像头

管理领域的首次尝试， 能够意识到必须

对公共摄像头予以依法管理值得肯定，

但正如学者所担心的， 与《个人信息保

护法》 这一上位法的冲突， 必须予以重

视和回应。 “株洲条例” 的利弊仍有待

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记者 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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